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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文件

长政综〔2020〕46号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长乐区道路同步建设电力管沟管理实施意见的

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7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(国

务院令第 279 号)、《福州市政府关于推进福州市电网基础设施建

设的有关意见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

将《长乐区道路同步建设电力管沟管理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3月 15日

抄送：区委、人大、政协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，区委副调研员，

区政府副调研员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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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乐区道路同步建设电力管沟管理实施意见

为规范我区电力管沟的建设管理，确保道路同步配套电力管

沟建设，实现配套电力管沟与道路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建

成投运，明确电力管沟建设、维护、运营管理各方职责，更好地

贯彻执行城市规划、电力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，结合我区

实际情况,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1.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我区范围内未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新

建、改扩建道路。

2.本实施意见所指电力管沟是指在未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

道路配套建设并随同道路同步实施的地下10千伏及以上电力专

用的电缆管道及电缆沟，道路配套建设的电力管沟属于道路附属

工程。

3.区相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依据各自职责，应在道路项目

同步建设电力管沟过程中各司其职，做好相关行政审批和建设管

理工作。

区住建局、交通局按管辖道路类型划分，负责道路同步建设

电力管沟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。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道路的相关规划编制、规划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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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发改局负责道路同步建设电力管沟的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

计及概算的评估及批复。

区财政局负责道路同步建设电力管沟的预决算审查。

区供电公司负责参与电力管沟工程的图纸会审、竣工验收等

工作，以及负责移交后管沟的运营维护管理。

其他相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依据各自职责负责道路同步建

设电力管沟的相关工作。

二、规划和前期管理

4.道路配套建设的电力管沟设计除符合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

规范》的规定外，须执行国家、行业和电力企业发布的技术标准

和规范,使用的工程材料应满足国家、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

求。

5.涉及到道路新改（扩）建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在编制可研阶

段,应征求供电公司意见，供电公司应在3个工作日内就电力管沟

的建设、投资、规模、回路等内容书面答复，并指定专业部门和

技术人员，主动提供技术指导，全面配合开展方案设计工作，确

保电力管沟与道路建设同步实施。

6.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未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新建、改

（扩）建道路项目的设计方案时，应同步审查道路配套建设的电

力管沟设计方案，同时征求供电公司意见,统筹规划电力管沟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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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设施迁改之间的衔接、合理确定电力管沟的建设布局和规

模，统筹考虑迁改下地线路规模诉求。

7.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图纸会审时通知供电公司参加技术审

查。

三、建设管理

8.需同步建设电力管沟的新建、改（扩）建的道路应将电力

管沟工程与道路工程同步办理建设项目报批手续。

9.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开展

电力管沟建设，对于涉及其使用功能改变的电力管沟设计变更，

应征求供电公司意见，供电公司应在2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。

10.电力管沟的施工建设应严格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,

与其他管线协调有序开展工作。

11.建设单位应严格履行法定的项目建设程序,落实参建各

方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把加强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管贯穿

于建设全过程。

四、竣工验收及移交管理

12.道路配套建设的电力管沟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通

知供电公司参加工程竣工或交工（公路）验收，对供电公司在工

程竣工验收中提出的整改意见，参建各方应当按要求及时进行整

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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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电力管沟移交手续与道路项目移交手续应同步完成，电

力管沟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建设单位应办理移交手续，将电力管沟

的管理权和使用权移交供电公司，并签订工程项目移交报告，明

确责任主体，自双方签署移交报告之日起，供电公司正式接收管

理，合同约定的质量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质量问题由施工单位负

责。

五、投资和运营维护管理

14.新建、改（扩）建道路配套建设电力管沟土建部分由项

目业主或委托的单位负责出资建设。电力管沟产权为出资建设方

所有，无偿提供给供电公司使用，并由供电公司负责日常运营和

维护管理，电力管沟运营维护费用由供电公司承担。

15.非供电部门产权的电力线路如需使用由区政府出资建设

的电力管沟，需征求供电公司的意见，并报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意

后方可使用。

供电公司负责制定电力管沟运营维护的管理制度。电力管沟

的使用单位应根据电力管沟运营维护管理制度办理使用手续。

16.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最终解释权归长乐区人

民政府。


